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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市香洲区第二人民医院车辆定点加油服务采购项目
用户需求书

一、项目概况
1.项目名称：珠海市香洲区第二人民医院车辆定点加油服务采购项目
2.项目编号：HQDY2025020
3.项目估算:270000元。
4.服务期限：3年，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。
5.服务范围：香洲区第二人民医院车辆定点加油服务。
二、项目需求
1.供应商应珠海市区域内依法、依规经营加油站网点（在采购人所在位置方圆3公里内设有加油站网点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供应商提供的成品油（汽油、柴油等）须符合国家标准，经市场监管部门检验检测合格，并具有合法、合规、长期、稳定的供应渠道。供应商加油站及仓储设置符合国家标准及行业规范。
3.供应商提供的加油服务须保证时效性、连续性和稳定性，确保采购人车辆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及时、优先、优质的加油服务。
4.供应商应指定专人负责本项目管理，与采购人指定科室负责人保持信息沟通，对存在问题及时进行反馈、整改。
5.供应商或其工作人员在为采购人服务过程中，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，并由供应商承担违约责任：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行业规范、上级文件规定或采购人规定；不履行合同；服务人员态度恶劣；成品油以次充好；给采购人所加的成品油分量不足；其所售成品油经市场监管部门检验检测不合格；因供应商原因引发严重安全事故。
6.因供应商原因造成采购人的工作人员人身、财产损失的，由供应商负责全额赔偿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7.供应商的成品油价格不得高于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成品油价格，不得随意调整，否则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，并由供应商承担违约责任。
8.供应商应确保加油员工严格按规则（即采购人指定车牌号）加油，如出现供应商员工违反规则加油，或供应商员工与采购人乙方四季串通给非指定车牌号加油的，则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负责全额赔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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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价表

	项目名称
	报价（元）
	备注

	珠海市香洲区第二人民医院车辆定点加油服务采购项目
	汽油享受以发改委发布的零售价优惠（大写）   元/升（小写）  元/升；
柴油享受以发改委发布的零售价优惠（大写）   元/升（小写）  元/升；
	




报价单位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：          
报价单位名称（加盖投标人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      


备注：中文大写金额用汉字，如壹、贰、叁、肆、伍、陆、柒、捌、玖、拾、佰、仟、万、亿、元、角、分、零、整（正）等。

